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8月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慈溪市北三环东路1988号恒元广场A座4
楼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09

552,842,232

47.090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罗立国先生主持会议。会议

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均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高君秋女士出席会议；公司副总经理徐伟先生、张少特

先生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52,778,018

比例（%）

99.9883

反对

票数

28,014

比例（%）

0.0050

弃权

票数

36,200

比例（%）

0.0067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

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的2/3以上同意。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沈晨、孙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603260 证券简称：合盛硅业 公告编号：2024-055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6月28日召开第七届董

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其子公司增资的议案》。为满

足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辰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辰州矿业）及三级子

公司湖南省怀化井巷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井巷公司）的经营发展需要，同意

辰州矿业以自有资金 7,200万元对其全资子公司井巷公司增资。增资完成后，

井巷公司注册资本由 2,000 万元增加至 9,200 万元，辰州矿业持有井巷公司

100%股份。具体内容详见 2024年 6月 29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的《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其子公司增资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2024-46）。

近日，井巷公司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领取了沅陵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变更后的《营业执照》登记信息

公司全称：湖南省怀化井巷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1222745912370R
成立日期：1994年11月03日

注册资本：9,20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邹熹晨

住所：沅陵县官庄镇沃溪村（原金山中学内）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勘察；矿产资源勘查；地质灾

害治理工程施工；金属与非金属矿产资源地质勘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工程管理服务；地质勘查技术服务；土石方工程施工；选

矿；矿产资源储量估算和报告编制服务；矿物洗选加工；常用有色金属冶炼；专

用设备修理；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备查文件

沅陵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8月1日

证券代码：002155 证券简称：湖南黄金 公告编号：临2024-51

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其子公司完成增资并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2/6

2024年2月5日~2025年2月4日

100,000,000元~200,000,000元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12,000,000股

2.50%

176,169,816.92元

13.59元/股~15.59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2月5日召开第二

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

份的预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用于后续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24.10元/股
（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且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回购期限为自

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03、临

2024-005）。

因公司实施 2023年度利润分配，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 24.10
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23.61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于 2024年 6月 20日披露的《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4-041）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 7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1,982,0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41%，购买的最高价为14.13元/股、最低价为13.59元/股，

支付的金额为27,557,334.00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12,000,
000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 2.50%，成交的最高价为 15.59元/
股，最低价为13.59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176,169,816.92元（不含交易费用）。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

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601089 证券简称：福元医药 公告编号：临2024-049

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进一步完善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

立、健全公司激励约束机制，公司于2024年4月19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相关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0日披露的《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及相关资料。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要求，现将公司

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授予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实际出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实际设立规模为553,892,250.57元，资

金来源为公司根据薪酬制度计提的奖励基金；参加对象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关键岗位人员、核心业务（技术）人员，共计 6,241 人。

二、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的非交易过户情况

2024年8月1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

户登记确认书》，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41,120,431股已于2024年7月31
日过户至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账户。截至本公告日，本期员工持股计划持

有的公司股份数量为41,120,43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9%。

公司将根据本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600031 证券简称：三一重工 公告编号：2024-044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完成股票非交易过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2月5日召开

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的方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

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份，回购的股份将作为公司后续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

持股计划的股份来源，回购股份的资金规模为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含）、不

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2.48元/股（含），回购实施

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2月 6
日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暨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
006）。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公司应当在回购期间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

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公告如下：

一、公司回购股份的具体情况

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累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3,149,7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0.94%，最高

成交价为8.1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5.83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20,002,515.00元

（不含交易费用）。

二、其他说明

1、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

易的委托时段符合《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

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

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及公司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根据

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1日

证券代码：002457 证券简称：青龙管业 公告编号：2024-054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通知于2024年7月29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24年8月1日以

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本次会议应表决的董事 14
人，实际表决的董事14人。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财富条线组织架构调整的议案》。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积极做好金融

服务“五篇大文章”，全面提升公司金融服务效率和水平，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

样化金融需求，结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同意对财富条线组织架构进行调整，具

体情况如下：

1.财富业务管理总部更名为财富管理业务总部，突出其业务职能，更好地赋

能分支机构业务发展；

2.践行国家数字金融发展要求，将网络金融部更名为数字金融部，同时为了

实现代买收业务的协同发展，不再作为一级部门，调整为二级部门并入财富管

理业务总部；

3.机构金融部不再作为一级部门，调整为二级部门并入财富管理业务总部，

推动公司机构客户的财富管理业务发展；

4.原财富业务管理总部二级部门研投顾中心调整为公司一级部门研投顾中

心，作为公司财富条线投顾体系的智慧中枢，带动财富业务转型发展；

5.原财富业务管理总部二级部门分支机构服务部更名为财富行政中心，作

为公司一级部门，承担财富条线的综合管理职能，保障公司“总分营”战略有效

落地；

6.证券金融部、金融产品部、运营总部不做调整，仍然为公司一级部门，部门

职责维持不变。

表决结果：赞成票【1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申请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资格并从事境外证券投

资管理业务的议案》。

同意公司申请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资格并从事境外证券投资管理业务。

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资格并从事境外证券投资管理

业务相关申请手续及开展该项业务的相关事宜；本授权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表决结果：赞成票【1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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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688065 证券简称：凯赛生物 公告编号：2024-044

上海凯赛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
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凯赛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

派实施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93元/股
（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92.81元/股（含）。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信息

2023年8月24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第十三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00 万元

（含），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 93元/股（含），回购期

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8月 25日、2023年 8月 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公告》（公告编号：2023-061）、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司编号：2023-064）。

二、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原因

根据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

议案》，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登记的公司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中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90元（含税），公

司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如在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披露之

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或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发生

变动，按照现金分红总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

截至2023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较上述

议案中披露的股份数新增 21,000股，公司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 2023年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每股现金分红金额进行相应调整，调整后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为0.190006864元（含税），四舍五入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0.19001元（含税），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10,451,775.55元（本次利润分配总额差异系每股现金红利的

尾数四舍五入调整所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

2024-036）。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7月23日，除权（息）日为2024年7月24
日。

根据《回购报告书》，如公司在回购期限内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现金

分红、派送股票红利、配股、股票拆细或缩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公司将按照中国证

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进行相应调整。

三、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调整

根据《回购报告书》，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93元/股（含）调

整为不超过人民币92.81元/股（含），具体的价格调整计算如下：

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前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现金红利）+配

（新）股价格×流通股份变动比例]÷（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根据公司 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本次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 0。
公司本次进行差异化权益分派，上述公式中的现金红利指根据总股本摊薄

调整后计算的每股现金红利。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 583,378,039股，

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 2,083,499股，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为

581,294,540股。

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

=(581,294,540×0.19001)÷583,378,039≈0.18933元/股。

综上所述，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93-0.18933）+0] ÷(1+0)≈92.81元/
股（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根据《回购报告书》，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00万元（含），不超过

人民币10,000.00万元（含）。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后，以公司目前总股本583,

378,039股为基础，按回购资金总额上限10,000.00万元，回购股份价格上限92.81
元/股进行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为1,077,470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

为0.18%。按回购资金总额下限5,000.00万元，回购股份价格上限92.81元/股进

行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为538,736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0.09%。

本次回购具体的回购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回购完毕或回购实施期限

届满时公司的实际回购情况为准。

四、其他事项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其他事项均无变

化。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7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

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凯赛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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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凯赛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 2024年 7月 31日，上海凯赛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950,464

股,占公司总股本583,378,039股的比例为0.1629%。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57.37
元/股，最低价为38.98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人民币49,415,764.27元（不含印花

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信息

2023年8月24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第十三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00 万元

（含），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 93元/股（含），回购期

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8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1）。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950,464股,占公司总股本 583,378,039股的比例为 0.1629%。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57.37元/股，最低价为38.98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人民币

49,415,764.27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

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

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凯赛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8月2日

B64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4年8月2日 星期五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2月2日召

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

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后续实施员工持股计

划或者股权激励。本次用于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6,000万元（含）且不超

过人民币12,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5.00元/股（含），回购股份实

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6日、2024年2月7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1）、《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4-004）。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202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

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

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具体情况

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 1,696,8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0.55%，最高成交价为 17.14元/
股，最低成交价为 16.82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 28,799,972.65元（不含交易费

用）,回购均价16.97元/股。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回购价格未超过回购方案中拟定

的人民币25.00元/股（含），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

股份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

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2023
年修订）》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相关规定。具体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

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时，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

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并将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002979 证券简称：雷赛智能 公告编号：2024-052

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2月7日召开第五

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

案的议案》，同意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发行在外的部分A
股普通股股票，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

不低于人民币 2,5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5,000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

超过38.00元/股（含）。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

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22日在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下同）上披露的《回购报告书》。

公司于 2024年 5月 28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 2023年度权益分派

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

币 38.00元/股调整至 37.80元/股，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自 2024年 6月 4
日起生效。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

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 624,4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76%，最高成交价为 21.00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8.88元/股，成交金额 12,598,760.50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既

定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的股份数量、回购的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

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

的相关规定。具体说明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

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

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

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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